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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晋江市总工会

晋江市深沪镇人民政府

晋人社〔2019〕40号        

关于举办首届晋江市特色小吃烹饪

 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总工会，市直各有关单位和系统工会，有关协会和企业：
为促进烹饪工艺交流，培养适应餐饮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营造学技术、练技能、当能手的良好氛围，经研究，决定举办首届晋江市特色小吃烹饪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机构

本次竞赛由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总工会、深沪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深沪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深沪镇公安派出所、深沪镇边防派出所、深沪镇交警中队、深沪镇劳务所、深沪镇总工会、深沪镇文体办、深沪镇人才办、深沪镇团委、深沪镇综治办、深沪镇企业办、深沪镇安办协办，深沪镇美食广场、深沪镇小吃同业公会承办。相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组成本次竞赛活动组委会，并成立办公室（成员名单见附件1），办公室设在深沪镇美食广场二楼，负责竞赛的日常组织工作。
二、竞赛项目
晋江特色小吃
三、竞赛时间地点
（一）时间：2019年5月31日

（二）地点：深沪镇美食广场二楼
四、参赛对象及报名办法

（一）参赛选手应在晋江市从事特色小吃烹饪相关职业的职工，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 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工作1年以上；

3.本职业学徒期满。

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员经单位推荐，竞赛组委会同意方可参加比赛。

（二）参赛报名所需资料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工作年限证明1份；两寸照片1张（蓝色或白色背景）；首届晋江市特色小吃烹饪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

（三）报名时间、地点

1.报名时间：2019年5月13日至5月17日

2.报名地点：

（1）深沪镇美食广场二楼深沪镇小吃同业公会
联系人:黄清海    联系电话：13805957598

（2）深沪邮政局

联系人:黄俊南    联系电话：13506951226

   3.各镇（街道）参赛选手由各镇（街道）总工会和劳务所择优推荐，人数3名，全市报名人数控制在60名，名额满即截止报名。
五、竞赛标准和方法
（一）竞赛内容：比赛内容均由规定作品比赛和自选作品比赛两部分组成（详见附件2）。
（二）评判标准：竞赛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竞赛有关事项按《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闽人社文〔2015〕299号）和《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泉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规定的通知》（泉人社〔2015〕25号）有关规定执行。本次竞赛按照《中式烹调师》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初级工）标准进行。（详见附件2）

（三）裁判组由竞赛组委会通过泉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考评人才库中随机抽取。

六、表彰奖励
1.竞赛项目设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200元；获奖选手将获由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晋江市总工会、深沪镇人民政府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

2.竞赛项目成绩前三名的将由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
3.竞赛项目成绩第一名的将由晋江市总工会授予“晋江市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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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首届晋江市特色小吃烹饪职业技能竞赛

组织机构人员名单

一、组委会
主  任：黄胜鑫  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副主任：彭培育  晋江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孙晋展  深沪镇人民政府镇长

委  员：林金龙  晋江市社会保障系统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颖芳  晋江市总工会副主席

王斌斌  深沪镇党委副书记

吴秋品  深沪镇党委组织委员

陈奕友  深沪镇党委宣传委员

陈海洋  深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二、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李晓林  深沪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负责人
成  员： 洪全益  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建科科长

许章润  晋江市总工会经济部部长

黄清海  深沪镇小吃同业公会负责人
侯俊侯  晋江深沪渔港美食广场有限公司

主要职责：负责统筹竞赛活动的工作，协调组织相关单位的开展工作。

附件2：
首届晋江市特色小吃烹饪职业技能竞赛规程 

一、竞赛目的
促进烹饪工艺交流，培养适应餐饮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考察参赛选手对烹饪技艺技能的掌握，营造学技术、练技能、当能手的良好氛围。
二、赛项名称
     晋江特色小吃。
三、竞赛方式与内容
（一）竞赛方式：

本赛项为特色小吃烹饪，均为个人赛。
（二）竞赛内容：

比赛内容均由规定作品比赛和自选作品比赛两部分组成。

（1）规定作品比赛：特色小吃鱼丸。

组委会提供马鲛鱼一条1.5KG，现场备清粉、水、盐和味精供选用，特殊调料自带，烹调方法不限。时间为60分钟。
（2）自选作品比赛：晋江特色小吃。

比赛内容为自选原料（原料自备），制作一道特色小吃，时间为60分钟，具体要求为：
◎选手一律不得使用国家保护的动物、植物和国家禁止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烹调方法不限，作品应体现选手的刀工技术和烹调技巧，注重实用，有一定创新意识。
◎份量应满足10人食用量要求，另备2人食用量供评委品尝。位菜需要制作6份，其中2份供评委品尝。
4.其他事项说明
（1）现场提供常规设备用具（如炉灶、蒸锅、炸锅、炒锅、案板等）和常用调料，特殊调料由选手自备。
（2）现场提供的原料中，不适于信奉伊斯兰教选手使用的，由相关参赛队在报名时注明，临场调换适用原料。
（3）菜肴作品突出主料，装饰不得喧宾夺主。
（4）盛装器皿选手自带。
四、竞赛规则
1.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服从指挥，仪表端庄，讲文明礼貌。应讲团结、友好、协作，避免各种矛盾发生。所有参赛人员穿戴整齐，包括帽子、上衣、围裙。选手需按要求佩戴参赛证。
2.参赛选手提前30分钟到达检录处参加检录。比赛过程中，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服从竞赛裁判长的管理。比赛结束后，经竞赛裁判长确认后带好自己的工具，迅速撤离赛场。
3.本次竞赛将严格进行赛前检录，选手经检录后进入比赛场地指定区域。
4.选手到达比赛场地后应认真检查设备设施等用具，整个操作过程中须保持环境整洁，废弃物倒入指定垃圾桶。
5.参赛选手须服从裁判。
6.比赛严禁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组委会将对选手资格进行验证。
五、评分方式与奖项设定
（一）评判规则
前场评分（操作过程评判）与后场评分（成品质量评判）相结合，其中，前场评分由1位评委对每位选手规定作品、自选作品两项比赛的现场表现进行评判、各自打分，后场评分由4位评委对每位选手规定作品、自选作品比赛的作品质量分别进行评判、各自打分。在结分时平均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二）评分标准
（1）前场评分。针对选手规定作品、自选作品两项比赛的现场表现，按照加工过程、烹调过程、安全卫生、赛场纪律等方面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
①加工过程（30分，扣分幅度1-12分）：加工流程不合理扣1-4分；刀功不熟练扣1-4分；原料使用不合理扣1-4分。
②烹调过程（30分，扣分幅度1-12分）：烹调流程不合理扣1-3分；勺功不熟练扣1-6分；烹调技法使用不当扣1-3分。
③安全卫生（20分，扣分幅度1-8分）：原料存放不合理扣1-2分；操作现场不整洁扣1-2分；餐、炊、用具不清洁扣1-2分；个人卫生不符合要求扣1-2分。
④赛场纪律（20分，扣分幅度1-8分）：不服从指挥扣1-4分；多做挑选扣1-4分。
（2）规定作品按照观感、味感、质感等方面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
①观感（40分，扣分幅度1-16分）：造型欠佳扣1-6分；色泽不佳扣1-6分，搭配不当扣1-4分。
②味感（30分，扣分幅度1-12分）：口味不正扣1-6分；有异味扣1-6分。
③质感（30分，扣分幅度1-12分）：火候不当扣1-6分；口感欠佳扣1-6分。
（3）自选作品按照观感、味感、质感等方面进行评分。满分为100分。
①观感（40分，扣分幅度1-12分）：造型欠佳扣1-4分；色泽不佳扣1-4分；盛装不当扣1-4分。
②味感（30分，扣分幅度1-12分）：口味不正扣1-6分；有异味扣1-6分。
③质感（30分，扣分幅度1-8分）：火候不当扣1-4分；口感欠佳扣1-4分。
其他：成品不能食用的，不予评分。
（三）成绩计算
选手最终成绩组成：前场比赛成绩×30％＋后场比赛成绩×70％。其中，后场比赛成绩组成：规定作品比赛成绩×50％+自选作品比赛成绩×50％。
附件3：
首届晋江市特色小吃烹饪职业技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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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参赛项目”一栏填写时，请在参赛项目后面对应的□中，填“√”。

    2、请准确填写个人信息部分，并粘贴个人近照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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